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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61）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未經審核財務業績公佈

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出於下文「審閱未經審核財務業績」中所述原因，綠領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
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全年業績審核程序尚未完成。同時，本公司董
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連同二零一八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摘要

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944,258 1,004,636 (60,378)

毛利 156,467 136,761 19,706

年度虧損 (41,557) (2,483,103) 2,441,54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49,980) (1,182,062) 1,032,082

– 1 –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4 944,258 1,004,636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787,791) (867,875)  

毛利 156,467 136,761

其他經營收益 5 42,060 7,128

銷售及分銷費用 (4,206) (4,173)

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335,566) (348,174)

可換股貸款票據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 6,203 235,973

就採礦權之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481,533 –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113,563 –

就採礦權之減值虧損，淨額 – (2,571,010)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淨額 – (278,692)

融資成本 (396,833) (331,158)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63,221 (3,153,345)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104,778) 670,242  

年度虧損 (41,557) (2,483,103)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49,980) (1,182,062)

 非控股權益應佔溢利╱（虧損） 108,423 (1,301,041)  

(41,557) (2,483,103)  

每股虧損（港仙）

 基本 9 (1.72) (16.17)  

 攤薄 9 (1.72) (16.17)  

– 2 –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年度虧損 (41,557) (2,483,103)  

年度其他全面開支

 日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年度產生之匯兌差額 (20,501) (175,229)  

年度其他全面開支 (20,501) (175,229)  

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62,058) (2,658,332)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65,036) (1,240,192)

 非控股權益 102,978 (1,418,140)  

(62,058) (2,65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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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91,764 1,788,156
 採礦權 6,151,817 6,018,475
 無形資產 18,299 12,234
 商譽 – –
 收購土地使用權之已付按金 35,946 35,946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22,910 46,321  

8,320,736 7,901,132  

流動資產
 存貨 16,457 2,081
 貿易應收款項 10 55,904 173,512
 預付款項、按金、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207,451 148,693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411 7,579
 應收一名董事款項 195 4
 可換股貸款票據之衍生工具部分 12,078 7,356
 銀行結餘及現金 45,688 19,538  

339,184 358,76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1 1,796 2,039
 其他應付款項 677,530 601,566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3,108 14,508
 應付非控股權益持有人款項 141,272 706,633
 其他借貸 1,621 14,101
 融資租賃項下之責任 – 36,213
 可換股貸款票據之負債部分 660,722 –
 可換股貸款票據之衍生工具部分 850 2,330

 租賃負債 14,499 –
 所得稅負債 5,096 28,294  

1,516,494 1,405,684  

流動負債淨額 (1,177,310) (1,046,92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143,426 6,85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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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7,732 73,110
 儲備 (1,917,241) (1,901,66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829,509) (1,828,551)
 非控股權益 2,168,392 2,065,414  

權益總額 338,883 236,863  

非流動負債
 應付非控股權益持有人款項 4,792,727 4,023,875
 恢復、修復及環境成本撥備 75,914 74,279
 可換股貸款票據之負債部分 – 641,679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50,319 148,742
 其他應付款項 421,558 423,590
 融資租賃項下之責任 – 382

 租賃負債 20,592 –
 遞延稅項負債 1,343,433 1,304,801  

6,804,543 6,617,348  

7,143,426 6,85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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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及本公司香港
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德輔道中189號李寶椿大廈20樓2001–2室。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董事認為，港
元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使用者而言為合適呈列貨幣。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柬
埔寨王國（「柬埔寨」）之主要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分別以人民幣（「人民幣」）及美元（「美元」）
計值。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以及向本集團提供融資及財資服務。於年內，本集團主要從
事 (i)開發木薯種植及相關生態循環產業鏈之深加工業務；(ii)煤炭勘探及開發、銷售焦煤及
提供煤炭貿易及物流服務；及 (iii)資訊科技產品銷售及提供系統集成服務、技術服務、軟件
開發及解決方案服務。

持續經營基準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流動負債淨額約 1,177,310,000港元，並於年內產生
虧損淨額約41,557,000港元，表明存在可能對本集團之持續經營能力構成重大疑問之重大
不確定性。因此，其可能無法在日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並償還其負債。董事認為，本
集團將擁有足夠營運資金履行其於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計未來十二個月到期
之財務責任，當中已考慮下列各項：

i)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內包括可換股貸款票據衍生工具
部分之公平值約 850,000港元，為賦予持有人於可換股貸款票據到期日前將可換股貸
款票據兌換為本公司普通股之選擇權及提早贖回選擇權。該等可換股貸款票據衍生
工具部分不會導致本集團有任何現金流出；及

ii) 本集團可於必要時取得進一步融資及本集團之業務可產生內部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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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修訂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新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之修訂

具負補償之預付款項特點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19號之修訂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

 之年度改進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年度應用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期
間及過往年度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
賃」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相關詮釋。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

本集團並未提前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業務之定義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之
 資產出售或出資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

重大之定義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變革 4

1 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就收購日期為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首個年度期間開始當日或其後之業

務合併及資產收購生效。
3 於將予釐定的日期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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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外，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已於二零一八年頒佈。
其相應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參考修訂）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董事預期，採用所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於可見將來不會對未經審核綜合財務
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依照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向董事會（即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之資
料，本集團之經營分部如下：

木薯澱粉業務 – 提供種植及木薯澱粉加工以作銷售

採礦業務 – 煤炭礦藏之地質研究、勘探及開發以及銷售焦煤

煤炭業務 – 提供煤炭貿易及物流服務

系統集成服務及
 軟件解決方案

– 資訊科技產品銷售、提供系統集成服務、技術服務、
 軟件開發及解決方案服務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劃分為不同業務單位。本集團管理層對其業務單位
之經營業績進行個別監察，以在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方面作出決定。分部表現根據經營溢
利或虧損評估，誠如下表所闡述，當中若干方面之計量方法有別於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之
經營溢利或虧損。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主要經營決策者亦審閱其他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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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入及業績

以下載列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分析之本集團收入及業績。

系統集成服務及

軟件解決方案 採礦業務 煤炭業務 木薯澱粉業務 總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之
 銷售 202 23,131 944,056 980,902 – – – 603 944,258 1,004,636

          

           

業績

分部（虧損）╱溢利 (789) (600) 519,155 (2,986,918) – – (13,431) (30,492) 504,935 (3,018,010)
          

可呈報及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虧損）╱溢利指各分部產生
之（虧損）╱溢利，而並未分配中央行政開支，包括董事及行政總裁酬金、可換股貸款票據
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若干其他收入及融資成本，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
要經營決策者報告之計量方式。

就主要經營決策者進行評估而言，應付非控股權益持有人款項之融資成本、融資租賃項下
之責任及租賃負債並未計入分部業績，而相應負債已計入分部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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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貨品及服務收入

分拆收入

分部

系統集成服務及

軟件解決方案 採礦業務 煤炭業務 木薯澱粉業務 總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貨品或服務類型

銷售貨品
 －煤炭 – – 944,056 980,902 – – – – 944,056 980,902

 －電腦產品 202 16,675 – – – – – – 202 16,675

 －木薯澱粉 – – – – – – – 603 – 603

提供系統集成及軟件解決
 方案服務 – 6,456 – – – – – – – 6,456          
           

202 23,131 944,056 980,902 – – – 603 944,258 1,004,636          
           

收入確認時間

時點 202 16,675 944,056 980,902 – – – 603 944,258 998,180

一段時間 – 6,456 – – – – – – – 6,456          
           

202 23,131 944,056 980,902 – – – 603 944,258 1,004,636          

附註 : 就銷售煤炭、電腦產品及木薯澱粉而言，於貨品控制權已轉讓時（即（貨品交付至特定
地點或客戶取走貨品後）客戶接受貨品（驗收））時確認收入。於驗收後，客戶可全權酌
情決定發貨方式及貨品售價，並承擔銷售貨品之主要責任及貨品報廢及損失之風險。
於驗收後，正常信貸期為30至60天（二零一八年：30至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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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經營收益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29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333 550

利息收入 # 57 99

租金收入 – 34

雜項收入 4,292 4,110

豁免其他應付款項 36,378 2,045  
  

42,060 7,128  

附註：

# 銀行存款賺取之利息收入乃源自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6. 除稅前溢利╱（虧損）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

核數師酬金 2,550 2,000

採礦權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238,199 407,944

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金額：
 –  系統集成服務及軟件解決方案以及木薯澱粉業務 195 23,270

 –  採礦及煤炭業務 787,596 844,605

787,791 867,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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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抵免）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所得稅開支╱（抵免） 104,778 (670,242)  

(i) 依據百慕達、薩摩亞獨立國（「薩摩亞」）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之規則及規
例，本集團無須於百慕達、薩摩亞及英屬處女群島繳納任何所得稅。

(ii) 由於在香港成立之附屬公司於兩個年度內均無任何須繳納香港利得稅之應課稅溢利，
故並無就該等附屬公司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iii) 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之溢利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
於該兩個年度之稅率為25%。

(iv) 根據柬埔寨法例，柬埔寨附屬公司於兩個年度之稅率為20%。

8. 股息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並無已派或擬派股息，自報告期
末以來亦無建議派發任何股息。

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未經審核）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約 149,980,000港元（二零一
八年：約1,182,062,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8,741,551,014股（二零一八年：
7,310,365,348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購股權之影響對所呈列之每股
基本虧損金額具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就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作出調整。

由於兌換可換股貸款票據會對每股虧損產生反攤薄影響，故計算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兌換所有可換股貸款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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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減值虧損） 55,904 173,512  

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 30天至60天（二零一八年：30天至60天）不等之信貸期，並由管理層定
期檢討。

於報告期末，扣除已確認減值虧損後依照發票日期計算之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55,785 136,685

31天至60天 – 36,706

61天至90天 – –

91天至180天 – –

181天至365天 – –

超過365天 119 121  
   

55,904 173,512  

11.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依照發票日期計算之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 242

31天至60天 – –

61天至90天 – –

91天至180天 – 16

181天至365天 – –

超過365天 1,796 1,781  
  

1,796 2,039  

購買貨品之平均賒賬期限為 90天（二零一八年：90天）。本集團設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確
保全部應付款項均於賒賬期限內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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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未經審核財務業績回顧

年度虧損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虧損大幅減少約2,441,546,000

港元或98%至約41,557,000港元（二零一八年：約2,483,103,000港元）。

年度虧損減少乃主要由於以下因素之綜合影響：

(i) 收入

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004,636,000港元略微減少
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944,258,000港元，乃由於年內礦
業產品銷售數量減少；及

(ii) 毛利

毛利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36,761,000港元增加至截
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56,467,000港元，乃由於銷售及提供
服務之成本減少額多於收入減少額；及

(iii) 有關採礦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關採礦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
之減值虧損撥回約595,096,000港元（二零一八年：減值虧損約2,849,702,000港
元），本公司估值師仍在進行有關採礦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可收回金額
之估值，於審核程序完成時之估值可能有重大差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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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行 政 及 其 他 經 營 費 用 由 截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約
348,174,000港 元 輕 微 減 少 至 截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約
335,566,000港元，乃由於員工成本減少、法律及專業費用減少以及折舊增加
之綜合影響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約 149,980,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約 1,182,062,000港元），主要由於二零一九年撥回有關採礦權
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約595,096,000港元，而二零一八年為減值虧損約
2,849,702,000港元。

股息

末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八年：
無）。

業務回顧

概況

於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本集團一直致力於推動煤炭及農業相關業務的可持續
發展。本集團主要從事 (i)開發木薯種植及相關生態循環產業鏈之深加工業務；(ii)

煤炭勘探及開發、銷售焦煤及提供煤炭貿易及物流服務；及 (iii)資訊科技產品銷
售及提供系統集成、技術服務、軟件開發及解決方案服務。

煤礦業務

儘管持續面對建設延誤不確定性的挑戰，本集團煤礦業務於二零一九年的整體
財務表現良好。本集團有五座焦煤礦，位於中國山西省（「山西」）太原市古交，其
中三座全面投入營運，而其餘兩座煤礦於年內正在建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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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營運中之煤礦為福昌礦區、金鑫礦區及遼源礦區，分別於二零一六年十月、
二零一八年八月及二零一八年九月分別進入聯合試運營，分別於二零一七年一
月、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通過竣工驗收，並於二零一七年四月、
二零一九年四月及二零一九年三月取得《安全生產許可證》。就福昌礦區而言，其
計劃設計生產能力為每年 60萬噸。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福昌礦區被山西省煤
炭工業廳確認為「二級安全生產標準化煤礦」，有效期為自確認之日起三年。於
二零一八年六月，福昌礦區是太原市三座煤礦之一，參加了中國煤炭工業協會
組織的「安全高效礦井」評審會，並順利通過評審。此外，金鑫礦區的計劃設計生
產能力為每年45萬噸，遼源礦區則為每年60萬噸。

為推進國家對煤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煤炭企業須配合落實化解過剩產能的政
策。加上國家對在建煤礦的設計、安全及環保方面的要求和檢查力度不斷加大，
適用於煤炭行業近年出台之相關安全環保政策及規定愈趨嚴格和細緻。

受該等政策性因素的影響，本集團之在建煤礦無可避免地持續經歷緩建或停工，
以致減少年內之有效工期，導致彼等建設工期之進一步順延。因此，兩座在建煤
礦的關鍵生產節點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

隨著煤炭需求不斷增加，及憑藉我們的優勢，本集團正計劃擴展其煤礦業務。本
集團正於世界各地尋求有關煤礦業務的機會。

因此，年內，本集團與潛在賣方就可能收購潛在賣方目前實益持有澳大利亞昆
士蘭州加利利盆地煤礦探礦權的股權訂立諒解備忘錄。詳情請參閱日期為二零
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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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業務

儘管 (i)已於二零一九年七月賣掉一間位於柬埔寨的木薯加工廠；及 (ii)於二零一
九年九月賣掉一幅位於柬埔寨之土地，但本集團於柬埔寨仍有其他資產，並在
柬埔寨探索與木薯農業及深加工業務相關的其他商機。

環境、社會及企業責任

作為一間具社會責任的企業，本集團致力維持較高要求之環境及社會標準，以
確保其業務可持續發展。本集團已遵守所有與其業務有關的相關法例及法規，
包括健康及安全、工作環境條件、就業及環境。本集團明白有賴所有人的參與及
貢獻才能成就美好將來，亦因此鼓勵僱員、客戶、供應商及其他持份者參與環境
及社會活動，惠及整個社區。本集團與其僱員維持緊密關係，加強與其供應商之
間的合作，並為其客戶提供優質產品及服務，以確保可持續發展。

一份由專業第三方編撰的二零一九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將根據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規定予以獨立發報。

未來策略及前景

二零一九年為本集團實現突破性發展的一年，年內有三座營運中焦煤礦，而二
零一八年只有一座營運中焦煤礦。此外，自二零一九年第四季開始，銷售策略改
為銷售利潤較高的精煤，而非原煤。

於二零二零年初，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在中國爆發，政府實施隔離、交
通及出行限制措施以防止COVID-19進一步傳播，而本集團位於中國山西的煤礦
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停工，因而對採礦業務造成不利影響。本集團已實施若干控
制措施以盡量減少COVID-19對業務的影響，採礦業務自二零二零年三月起逐漸
復工並逐步恢復正常運作。本集團持續監察COVID-19疫情發展及評估對本集團
的相關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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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全球疫潮危機及相伴而來的經濟動盪，本集團將密切留意中國及海外市場。
截至本公佈日期，中國報告的COVID-19確診病例已較年初大幅減少。本集團擬
抓住更多商機，包括但不限於煤礦開採，並期望危機過後世界各地政府實施的
反週期政策對經濟帶來的潛在刺激作用。因此，本集團將繼續就可能收購潛在
賣方擁有的澳大利亞煤礦探礦權的股權與潛在賣方進行討論及磋商。澳大利亞
為最大煤炭淨出口國，亦為排名前四的煤炭生產國家。澳大利亞的大部分煤炭
產品乃銷往亞洲國家。本集團應當受惠於中國與澳大利亞的煤礦之間的潛在協
同效應。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權益總額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資產總值約8,659,920,000港元（二零
一八年：約8,259,895,000港元），乃通過負債總額約8,321,037,000港元（二零一八年：
約8,023,032,000港元）及權益總額約338,883,000港元（二零一八年：約236,863,000港元）
籌集所得。

資產負債水平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本集團之其他借貸、
租賃負債、可換股貸款票據之負債部分除以權益總額計算，約為 206%（二零一八
年：292%）。

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為45,688,000港元（二
零一八年：約19,538,000港元）。本集團於兩個年度均無任何銀行借貸。

資產抵押

可換股債券由以下各項作擔保：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股份押
記、中國能源（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所擁有本公司股份及可換股貸款票據之押記、
將結欠本公司應收賬款之押記及本集團已收購或將予收購位於柬埔寨之若干土
地之土地押記。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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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

本集團一般透過內部產生資源、股本及╱或債務融資活動之所得款項撥付其業
務運作所需資金。所有融資方法只要對本公司有利，均會被考慮採用。銀行存款
以港元、人民幣、美元及柬埔寨瑞爾（「瑞爾」）為單位。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所賺取收入以人民幣結算，所
產生費用則以港元、人民幣、美元及瑞爾結算。儘管本集團目前並無採納任何外
幣對沖政策，惟本集團預見不久將來不會有任何重大貨幣風險。然而，人民幣兌
港元之匯率如有任何長期或重大變動，則可能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影響。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柬埔寨及中國僱用約 662名全職
僱員。本集團根據個人及業務表現釐定僱員之薪酬，其他僱員福利包括強制性
公積金、保險及醫療津貼、培訓計劃及購股權。

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從公開途徑取得之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全年及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維持上市規則所規定之足夠公眾持股
量不少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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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二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清楚書面
列明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日修訂及於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於本公佈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全部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
員會成員包括林志偉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呂國平先生及靳旭亮先生。林志偉
先生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及執業會員、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及香港稅務學會
之資深會員。概無成員為本集團外聘核數師（「核數師」）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
務所有限公司之合夥人或前合夥人。

審核委員會每年最少舉行兩次會議，以審閱 (i)年度及中期業績以及隨附之核數
師報告，(ii)本公司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及 (iii)本公司財務、風險管理及內部
監控制度。

審閱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由於中國為防止COVID-19進一步蔓延而實施檢疫、交通及出行限制措施，截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審核程序尚未完成。本公佈所載
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尚未取得核數師同意。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之公佈將於審核程序完成後刊發。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實際經審核全年業績與本公佈所披露之
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可能會有重大差異。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仔細閱讀有關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之公佈。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綜
合管理賬目。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
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守則」）之守則條文。董事會將繼續檢討
及監察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符合守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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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知悉彼等須負責編製本公司財務報表，確保財務報表按法定要求及適用會
計準則編製。董事亦須確保及時刊發本公司財務報表。年內，管理層已向董事會
作出充分說明並提供資料，以確保董事在知情情況下評估呈交其審批之財務及
其他資料，包括有關本公司表現、狀況及前景之每月數據。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規範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在回應具體查詢時，全體
董事確認，彼等於二零一九年全年進行的證券交易均已遵守標準守則。

進一步公佈

於審核程序完成後，本公司將會刊發進一步公佈，內容有關 (i)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取得核數師同意及比較本公佈
載列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之重大相異之處（如有）；(ii)擬召開之應屆股東週年大
會的建議日期。此外，如在完成審核程序過程中有其他重大進展，本公司將在必
要時刊發進一步公佈。

由於審核程序的完成取決於與COVID-19相關的檢疫、交通及出行限制措施放寬
之時間，因此現階段難以合理準確地估計審核程序的完成日期。然而，本公司正
密切關注當前狀況，並將繼續與核數師合作，期望根據聯交所及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六日發出之聯合聲明的進一步指引，於二零
二零年五月十五日之前刊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全年業績。

本公佈所載列有關本集團全年業績之財務資料為未經審核且尚未取得核數師同

意，並且可能因審核程序而出現重大變動、重新分類及╱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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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切勿過分依賴本公佈所披露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

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綠領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朱 煜女士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為：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張三貨先生 朱喆煜女士（主席）
謝南洋先生（行政總裁） 張哲發先生
張婷婷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志偉先生
呂國平先生
靳旭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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